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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阳城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县直及驻阳各单位：

《阳城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3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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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全面提升森林草原火灾综合防控能力，持续完善优化体

制机制，压紧压实防救责任，依法有力有序有效处置森林草原

火灾，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护森林草原资

源，维护生态安全，编制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关于全面加强新形势下森

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意见》《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例》

《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山西省

实施〈森林防火条例〉办法》《山西省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

《晋城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晋城市森林草原火灾应

急预案》《阳城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有关

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阳城县境内发生的森林草原火灾应对工作。

当发生超出县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森林草原火灾事件时，

本预案作为先期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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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作原则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分级响

应、属地为主的原则，落实各级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

科学处置、安全第一。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

落实“三先四不打”“十个必须”“十个严禁”等原则，坚决禁

止多头指挥、盲目蛮干，避免造成扑火人员伤亡。

以专为主，专群结合。严禁未经专业培训的人员直接参与

火灾扑救工作，不得动员未经专业训练以及残疾人、孕妇和未

成年人等其他人员参加扑救工作。

1.5 灾害分级

按照受害森林草原面积、伤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森林

草原火灾分为一般、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四个等级，具体分

级标准见附件1。

2 组织指挥体系

阳城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体系由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部（以下简称县森防指）及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以下简称县森防办）、各成员单位、各应急工作组组成。

2.1 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

指挥长：县政府分管应急管理工作和分管林业工作的副县长。

副指挥长：县政府办协管应急管理工作和协管林业工作的

副主任，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县林业局局长、县气象局局长、

县公安局分管副局长、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武警阳城中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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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成员单位：县委宣传部、县公安局、县人民法院、县人民

检察院、县人民武装部、县发展和改革局、县教育局、县工业

和信息化局、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林业

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文化和旅游

局、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县司法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

局、市生态环境局阳城分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能源局、

县气象局、县畜牧中心、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武警阳城中

队、县消防救援大队、县融媒体中心、县政府信息中心、阳泰

集团、县公路段、国网阳城县供电公司、中国移动阳城县分公

司、中国联通阳城县分公司、中国电信阳城县分公司、蟒河自

然保护区、历山自然保护区、横河林场、台头林场、析城山林

场。具体职责分工见附件4。

县森防办设在县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县应急管理

局、县林业局主要负责人兼任；副主任分别由县应急管理局、

县林业局分管负责人兼任。防火期特险期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抽

调县应急管理局、县林业局、县公安局、县气象局各一至两名

业务骨干实行集中办公，由县森防办主任或副主任牵头负责。

县森防指实行指挥长负责制。指挥长负责县森防指全面工

作，召集和主持县森防指全体会议、紧急会议和专题会议。受

指挥长委托，副指挥长可代替指挥长开展工作。

县森防指及其指挥长、副指挥长和县森防办主要职责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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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2。

2.2 火灾前线指挥部设立及任务分工

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后，3小时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森林草原

火灾，县人民政府要立即成立火灾前线指挥部（以下简称县前

指），统筹组织开展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森林草原火灾扑救

工作由前指统一指挥，按照行政指挥与专业指挥相结合的原

则，履行应急救援属地责任，组织有关部门，调动救援力量，

落实各项部署、指令和工作措施。

2.2.1 县前指指挥长

指挥长为分管应急管理、分管林业的副县长，负责统筹火

场的指挥协调和组织扑救工作，是火场前线指挥部的最高决策

者。具体为分管应急管理的副县长负责Ⅰ级、Ⅱ级森林草原火

灾应急响应组织指挥；分管林业工作的副县长负责Ⅲ级森林草

原火灾应急响应组织指挥，协助处置Ⅰ级、Ⅱ级森林草原火灾。

2.2.2 县前指副指挥长

副指挥长为县政府办协管应急管理工作和协管林业工作的

副主任、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县林业局局长、县气象局局长、

县公安局分管副局长、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武警阳城中队中

队长、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火灾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

主要领导担任。根据需要设置若干副指挥长，其中，必须指定

精通灭火指挥、实战经验丰富的领导和行业专家、专业森林草

原消防队伍指挥员担任专业副指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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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县前指调度长

由县森防办负责人或应急部门分管领导担任。负责传达和

督促落实县前指的决策命令、指示要求，做好工作协调，及时

掌握和汇总火场综合情况。

2.2.4 县前指新闻发言人

由县委县政府主管新闻宣传的党政负责同志或部门负责同

志担任。负责火场宣传报道工作，组织有关媒体开展采访报

道，适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舆情。新闻

发布的有关信息需经县前指指挥长审签后方可发布，未经批

准，一律不予发布。

2.2.5 县前指应急工作组

县前指下设综合协调、抢险扑救、技术专家、气象服务、

通信保障、人员安置、后勤保障、社会稳定、宣传报道、医学

救护、火案侦破、供水保障等12个应急工作组。指挥长可根据

救援现场实际，调整各组的设立、组成单位及职责。应急工作

组组成及职责见附件5。

2.3 扑救指挥

预判为一般、较大森林草原火灾，以县级为主指挥处置，

启动县级应急响应后，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和救援力量按照县

森防指调度指令立即到达火灾前指报到，接受县森防指前方指

挥部统一指挥。军队支援力量的调动、指挥按照中央军委有关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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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判可能发生重大森林草原火灾，及时上报市级森防指处

置，按照市森防指要求做好各项工作。森林草原火灾跨县级行

政区域的，要及时与相邻区域联防联控，并报市森防指协调处置。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过程中，当现场扑火人员生命安全受到

或可能受到威胁时（如风向急速调转时），各扑火队伍指挥员有

权果断停止行动，采取紧急避险措施，防止造成人员伤亡。

3 处置力量

3.1 力量编成

扑救森林草原火灾以县林业局森林草原消防专业队伍和横

河林场、台头林场、析城山林场、县国营林场半专业防扑火队

伍为主，周边县（市、区）森林草原消防专业队伍、国家消防

救援局山西机动队伍、应急航空救援力量为支援，县消防救援

队伍、乡（镇）专职消防队伍和半专业防扑火队伍、阳泰集团

矿山救护队、皇城相府集团矿山救护队、煤销集团四侯煤业矿

山救护队、武警阳城中队等力量为辅，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人

民武装部民兵应急队、煤矿青年突击队和社会救援力量为补

充。必要时可动员当地企业职工、机关干部及群众等力量协助

做好扑救工作。

3.2 力量调动

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后，按照属地负责、就近调度原则，由

县森防指调度本地应急救援力量开展先期处置。

需要县本地以外队伍和航空应急救援力量增援时，县森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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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市森防指提出申请，由市森防指统筹协调，县前指安排专

人负责对接和相关保障补偿工作。

需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扑火时，由县森防指协商阳城

县人民武装部、武警阳城中队，按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4 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

4.1 火情监测

县应急、林业和气象等部门要充分利用林火卫星热点监

测、视频监控、高山瞭望、地面巡查、舆情监测等手段，及时

掌握火情动态。

4.2 预警

4.2.1 预警分级

按照森林草原火险指标、火行为特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

度，将森林火险预警级别划分为四个等级，由高到低依次用红

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具体分级标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4.2.2 预警发布

气象部门联合应急、林业部门制作森林火险气象预报，每

周向县森防指及其成员单位发布一次预报信息；预报为高度危

险及以上森林火险等级时，县森防办要组织应急、林业、公

安、气象等部门加强会商研判，联合制作森林火险预警信息，

并向各乡（镇）和县森防指成员单位发送预警信息。

各乡（镇）和县森防指成员单位要按照各自职责，将县森

防办预警信息通过应急广播、互联网、手机短信、微信群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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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时向涉险区域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发布。

县森防指有关成员单位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及

学校、养老院、文物古建筑、军事目标等重要保护单位以及油

气管道等重大危险源单位和警报盲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通知

方式通知到人（单位）。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预警情况发布禁火令。

4.2.3 预警响应措施

当发布蓝色、黄色预警信息后，各乡（镇）及有关部门要

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和森林火险预警变化，加大火源管理力度；

视频监控站（点）、瞭望台、检查站和护林员要加强森林草原防

火巡护和瞭望监测，做好防火宣传工作；检查防灭火装备、物

资等准备情况；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集中管理，进

入待命状态，做好森林草原火灾扑救有关准备。

当发布橙色、红色预警信息后，各乡（镇）及有关部门在

蓝色、黄色预警响应措施的基础上，主要领导要带队深入一线

检查督导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防火检查站和网格员（护林

员）加强入山火源检查，增加巡护频次和时长，严禁野外用

火；森防指有关成员单位要加强对本行业领域的森林草原防灭

火检查，做好赴火场的有关准备；加大预警信息播报频次，做

好物资调拨准备；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靠前驻防，

带装巡护；加大无人机巡护密度；县森防指适时派出检查组，

对红色预警地区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进行蹲点式督导检查；

县政府视情发布禁火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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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预警级别调整和解除

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发布后，在预警信号有效期内发布单位

可根据火险等级的变化，调整预警级别，具备解除条件后，宣

布解除，终止预警期。

4.3 信息报告

森林远程视频监控点、人工瞭望塔、防火巡查巡护人员以

及其他一切发现火情的社会力量，应立即拨打12119或119进行

报警，相关部门确认火灾信息后，按照“有火必报、逐级报

告、如实上报、归口报告”的原则，及时、准确、规范报告森

林草原火灾信息。（报告格式参照《山西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部〔2022〕 1号文件中附件）。

发生森林草原火情火灾后，属地乡（镇）人民政府要第一

时间向县林业局（电话：4223681）和县森防办报告（电话：

4220425），县森防办接到火情火灾报告后，立即上报至县委县

政府及市森防办。遇有重大紧急情况，可以同时向省森防办或

国家森防办报告，可以采取电话或者其他方式直接报告，并按

规定和要求以书面形式及时补报相关情况。后续情况根据火情

发展和应急处置情况及时进行补报，直至救援结束。县森防办

及时向受威胁地区有关单位和相邻行政区域森防指通报森林草

原火灾信息。

接到森林草原热点信息后，县林业部门要迅速组织核查，

并将核查结果报县森防办。



— 11—

对以下森林草原火灾信息，各乡（镇）要立即报告县森防

办，县森防办按照相关规定报告县委、县政府和市森防办。

（1）造成人员伤亡、发生较大及以上森林草原火灾；

（2）威胁居民区和重要目标的森林草原火灾；

（3）发生在省、市、县边界附近的森林草原火灾；

（4）发生在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旅游景

区及其他重点林区的森林草原火灾；

（5）经研判需要报告的其他森林草原火灾。

5 应急响应

5.1 分级响应

县级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响应由低到高分为三个等级：Ⅲ

级、Ⅱ级、Ⅰ级。县森防指将根据森林草原火灾的紧急程度、

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经会商研判后，确定应急响应

等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火情发展态势，适时调整响应等

级。必要时，应及时提高响应级别。

5.2 Ⅲ级响应

5.2.1 启动条件

（1）乡（镇）应急力量无法有效应对，需县林业局森林草

原消防专业队增援才能应对的森林草原火情；

（2）县森防指根据火灾情况的研判结果；

（3）上级批示指示的森林草原火灾。

5.2.2 响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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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县森防办主任立即向森防指指挥长

（分管林业工作的副县长）上报相关情况，由森防指指挥长（分

管林业工作的副县长）启动Ⅲ级响应。

5.2.3 响应措施

（1）县森防办进入应急状态，及时调度了解火灾发生地处

置森林草原火灾最新进展情况；

（2）县森防办及时派出县森林草原消防专业队处置；

（3）县森防办及时派出工作组，筹备成立前线指挥部；

（4）指挥长（分管林业工作的副县长）带领相关人员赶赴

现场，指挥火灾处置工作；

（5）根据火场态势按照指挥长指令启动相关应急工作组；

（6）气象部门提供天气预报和天气实况服务，做好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准备；

（7）县森防办协调有关部门做好舆情管控，做好重要目标

和重大危险设施的保护；

（8）县森防办督促火灾发生地政府及时上报扑救情况。

5.3 Ⅱ级响应

5.3.1 启动条件

（1）乡（镇）和县森林草原消防专业队无法有效应对，需

县森防办协调县综合救援队伍、民兵、厂矿应急队伍等力量增

援才能应对的森林草原火灾；

（2）初判过火森林面积在 10公顷以上或过火草原面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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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公顷以上的森林草原火灾；

（3）县森防指根据火灾情况的研判结果；

（4）上级批示指示的森林草原火灾。

5.3.2 响应程序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县森防办主任立即上报森防指指挥

长（分管应急工作的副县长）相关情况，由森防指指挥长（分

管应急工作的副县长）启动Ⅱ级响应。

5.3.3 响应措施

在Ⅲ级响应的基础上，采取以下应急措施：

（1）指挥长（分管应急工作的副县长）带领相关人员赶赴

现场，指挥火灾处置工作；

（2）县森防办协调县综合救援队伍、民兵、厂矿救援队伍

等力量增援；

（3）县森防办按照指挥长指令成立前线指挥部，通知各应

急工作组进入前线指挥部待命；

（4）各应急工作组根据职责做好交通、通信、电力、医

疗、物资、后勤等应急保障工作；

（5）县森防办根据火灾发生情况或前指要求，协调做好受

威胁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要求相关单位加强对重要目标物和重

大危险源的排查和安全处置工作，防范次生灾害；

（6）县森防办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和市森防办上报扑救进

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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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Ⅰ级响应

5.4.1 启动条件

（1）县级应急力量无法有效应对，需报上级协调县外力量

增援才能应对的森林草原火灾；

（2）发生重伤或死亡1人以上的森林草原火灾；

（3）初判过火森林面积在 100公顷以上或过火草原面积在

1000公顷以上的森林草原火灾；

（4）县森防指根据火灾情况的研判结果；

（5）上级批示指示的森林草原火灾。

5.4.2 响应程序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由县森防指指挥长（分管应急工作

的副县长）立即向县应急救援总指挥部总指挥（县政府县长）

汇报，由县应急救援总指挥部总指挥（县政府县长）启动Ⅰ级

响应。

5.4.3 响应措施

在Ⅱ级响应的基础上，采取以下应急措施：

（1）县应急救援总指挥部总指挥（县政府县长）带领相关

人员赶赴现场，指挥火灾处置工作；

（2）县森防办报请市森防办协调专家和队伍增援；

（3）各应急工作组继续按照职责要求做好交通、通信、电

力、医疗、物资、后勤等应急保障工作；

（4）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安排部署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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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启动条件调整

根据森林草原火灾发生的地区、时间敏感程度，受害森林

草原资源损失程度，经济、社会影响程度，启动县级森林草原

火灾应急响应的标准可酌情调整。

5.6 响应终止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结束后，按程序终止响应，前指组

织做好火场交接工作。

6 应急处置

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后，要首先研判气象、地形、可燃物、

周边环境等因素和是否威胁人员安全和重要目标，就地就近快

速组织县专业、半专业扑火队伍等力量，科学安全处置。

6.1 处置火灾

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后，由林业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组

织火情早期处理，根据响应等级，县森防办协调组织相关力量

扑救火灾。

县前指负责调度指挥现场各扑火力量，要明确任务分工，

落实扑救责任，科学组织扑救，在确保扑火人员安全情况下开

展扑救工作，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发生。

各队伍指挥员要认真分析火场态势，预备紧急避险措施。

加强现场管理，设置火情观察哨，根据火场变化，及时发出危

险预警，确保扑火人员安全。

6.2 转移安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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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村庄、学校、企业等人员密集区可能受到森林草原火灾

威胁时，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应立即按照紧急疏散方案，

及时疏散受威胁人员，并妥善做好转移群众的安置工作。

6.3 救治伤员

县森防办根据需要，组织医疗队伍在扑救现场待命，及时

开展伤员处置。

6.4 保护重要目标

当军事设施、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设施设备、油气管道、

工矿企业、铁路、公路、电力、通信设施、学校、村庄、居民

区、文物古建筑、宗教场所等重要目标物或重大危险设施受到

森林草原火灾威胁时，应迅速疏散受威胁的群众。县森防办组

织队伍通过以水灭火、开设隔离带等手段，全力消除威胁，相

关管理单位负责抢救、运送、转移重要物资，确保目标安全。

如引发军事、危化、油气等设施发生火灾或爆炸等突发事件，

按照对应预案由相应的应急机构处置。

6.5 维护社会治安

县公安局要加强受灾区域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盗窃、

抢劫、哄抢救灾物资、传播谣言、堵塞交通等违法犯罪行为，

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火场周边交通秩序管控，保障救援力量和

物资运输通道畅通。

6.6 发布信息

县森防办联合县委宣传部，通过授权主流媒体发布新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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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及时发布权威信

息，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向社会发布森林草原火灾和应对

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6.7 火场清理

森林草原火灾明火扑灭后，县前指要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和

上级森防办报灭，并组织人员做好余火清理，防止复燃。原则

上，参与扑救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跨区增援的地方专

业防扑火队伍不担负后续清理看守火场任务。

6.8 火场看守

森林草原火灾扑灭后，转入火场看守阶段，重点做好以下

工作：

（1）县前指和相关单位要认真履行火场交接手续；

（2）县森防指要制定科学的火场看守方案，划分责任区

域，执行县级领导包片区责任制，组织足够的力量看守火场，

原则上看守时间不少于72小时；

（3）严格执行火场看守验收制度，责任区达到“无火、无

烟、无气”的标准后，看守单位提出验收申请，县森防指组织

人员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看守人员方可撤离；

（4）火场看守期间，根据火场面积大小，现场要保留适当

的县专业队伍作为应急处置力量。

6.9 应急响应结束

在森林草原火灾全部扑灭、火场清理验收合格、次生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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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基本消除后，由启动应急响应的机构决定终止应急响应。

6.10 善后处置

如发生人员伤亡，要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工作。对因扑救

森林草原火灾负伤、致残或者死亡的人员，县森防办要报请县

政府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抚恤、褒扬。

7 后期处置

7.1 火灾评估

县森防指按照有关规定，成立组织相关部门调查组，对森

林草原火灾发生原因、过火面积、受害面积、受害森林资源蓄

积、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等情况进行调查评估。

7.2 火因火案查处

根据火灾发生原因，县森防指组织有关部门及时查处森林

草原火灾案件，按照法律法规，严惩火灾肇事者。

7.3 约谈整改

对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不力导致人为火灾多发频发的地

区，县森防指要及时约谈有关乡（镇）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

人，要求其采取措施及时整改。

7.4 责任追究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追究森林草原火灾处置工作中

失职渎职行为。

7.5 工作总结

县森防办及时总结森林草原火灾处置经验教训，并按上级



— 19—

要求报送火灾处置工作总结。

7.6 表彰奖励

县森防办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对在扑火工作中贡献突出

的单位、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8 应急保障

8.1 物资保障

县森防指要根据防灭火任务，建立相应的防灭火物资储备

库，应满足同时扑救两场以上一般森林草原火灾的需要。乡

（镇）和各有林管理部门要设立防灭火物资库，储备足够的扑火

机具和装备。

8.2 资金保障

根据山西省应急救援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规定，

将森林草原防灭火建设纳入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

防灭火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保障森林草原防灭火所需支

出。处置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所需经费，由市县财政共同承担

支出责任。参与现场救援人员的生活物资、后勤补给等，由县

政府负责提供保障。

8.3 通信保障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组织通讯单位采取措施，建立火场

应急通讯保障系统，确保在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条件下通

信畅通，为火灾处置提供通信保障。

8.4 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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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负责组织医疗卫生队赴火场实施医疗

救护保障，必要时，协调医疗专家现场急救和转诊救治，做好

卫生防疫工作。

8.5 治安保障

县公安局负责做好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等工

作，依法严厉打击林区纵火行为，保障火灾救援工作顺利开展。

8.6 队伍保障

要按照有关要求加强县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队伍建设，配

齐个人防护装备，保障队员工资福利待遇，确保队员相对稳

定；乡（镇）、林场、保护区及旅游景区等要建立20-30人的半

专业队伍，承担火灾预防和早期处置任务。专业、半专业队伍

要经常性开展机具操作、战术运用、安全避险等方面的技能训

练，确保队伍训练有素、战斗力强。防火期内，专业、半专业

队伍要集中食宿、集中管理，特险期内或极端天气条件下，队

伍要靠前驻防，带装巡护。

8.7 技术保障

县气象局负责提供火场区域气象预报，制定人工影响天气

方案，适时实施人工增雨（雪）作业；县林业局负责提供火场

区域森林草原资源防灭火一张图等技术资料，保障前指灭火需要。

9 附则

9.1 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实施后，县森防办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预案学习、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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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和培训，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进行评估和修订，县森防

指成员单位要根据本预案制定本单位应急联动方案，报县森防

办备案。本预案印发后要报市应急管理部门备案，形成上下衔

接、横向协同的预案体系。

9.2 预案演练

县森防办会同成员单位采取实战演练、桌面推演等方式，

适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不断提高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9.3 以上、以下、以内、以外的含义

本预案所称以上、以内包括本数，以下、以外不包括本数。

9.4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县应急管理局制定并负责解释。

9.5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2020年4月1日印发的《阳城县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阳城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的通

知》（阳政办发〔2020〕32号）同时废止。

附件：1.森林草原火灾分级标准

2.县森防指及其指挥长、副指挥长、森防办主要职责

3.阳城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工作流程图

4.县森防指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5.应急工作组组成及职责

6.应急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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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顷
以
下
，或
者
造

成
重
伤

1
人
以
上

3
人
以
下
，或

者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50
00
元
以

上
50
万
元
以
下
的
草
原
火

灾
。

说
明
：
“
以
上
”
包
括
本
数
，“
以
下
”
不
包
括
本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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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县
森
防
指
及
其
指
挥
长
、
副
指
挥
长
、
森
防
办
主
要
职
责

县
森
防
指

指
挥
长

（
分
管
应
急
管
理
工
作

的
副
县
长
）

指
挥
长

（
分
管
林
业
工
作
的
副
县
长
）

副
指
挥
长

（
县
政
府
办
副
主
任
）

副
指
挥
长

（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局
长
）

贯
彻
落
实
党
中
央
、
国
务
院
，省
委
、省
政
府
，市
委
、市
政
府
和
县
委
、县
政
府
关
于
森
林
草
原
防

灭
火
工
作
的
决
策
部
署
，统
筹
组
织
、协
调
、督
促
全
县
森
林
草
原
防
灭
火
工
作
；组
织
制
定
修
订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应
急
预
案
并
开
展
演
练
，
组
织
协
调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扑
救
工
作
，决
定
启
动
县
级
层
面
应
急

响
应
等
级
并
组
织
落
实
响
应
措
施
；组
织
开
展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的
调
查
评
估
、责
任
追
究
和
挂
牌
督
办

工
作
；
落
实
县
委
、县
政
府
及
县
应
急
救
援
总
指
挥
部
交
办
的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应
急
处
置
的
其
他
重
大

事
项
。 负
责
统
筹
全
县
森
林
草
原
防
灭
火
工
作
；负
责
县
级
Ⅱ
级
及
以
上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应
急
响
应
组
织

指
挥
（
按
县
级
预
案
Ⅱ
级
、Ⅰ
级
响
应
执
行
）
，重
点
做
好
应
急
救
援
指
挥
工
作
。

负
责
全
县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预
防
及
早
期
处
置
工
作
；负
责
县
级
Ⅲ
级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应
急
响
应
组
织

指
挥
，指
导
县
级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扑
救
工
作
；协
助
处
置
县
级
Ⅱ
级
及
以
上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扑
救
工
作
。

按
照
职
责
分
工
协
助
指
挥
长
督
促
落
实
森
林
草
原
防
灭
火
相
关
工
作
。

负
责
综
合
协
调
全
县
森
林
草
原
防
灭
火
工
作
；负
责
组
织
开
展
县
级
响
应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扑
救
工

作
；负
责
协
调
、调
动
各
方
面
力
量
参
加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扑
救
工
作
；组
织
开
展
火
灾
事
故
调
查
评
估
和

协
调
推
进
善
后
处
置
工
作
；报
告
和
发
布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信
息
；
负
责
县
森
防
办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应
急

救
援
的
日
常
工
作
。

名
称

职
责



副
指
挥
长

（
县
林
业
局
局
长
）

副
指
挥
长

（
县
气
象
局
局
长
）

副
指
挥
长

（
县
公
安
局
分
管
副
局
长
）

副
指
挥
长

（
县
人
民
武
装
部
副
部
长
）

副
指
挥
长

（
武
警
阳
城
中
队
中
队
长
）

副
指
挥
长

（
县
消
防
救
援
大
队
大
队
长
）

县
森
防
办

负
责
全
县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预
防
工
作
，
承
担
森
林
草
原
火
情
的
早
期
处
置
；
负
责
全
县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防
范
预
警
和
隐
患
治
理
工
作
；协
助
指
挥
长
做
好
火
灾
扑
救
技
术
支
撑
等
相
关
工
作
；负
责
全
县

森
林
草
原
地
域
地
图
信
息
资
料
；组
织
开
展
森
林
草
原
消
防
专
业
队
伍
标
准
化
建
设
、
管
理
和
训
练
等

工
作
；负
责
县
森
防
办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预
防
的
日
常
工
作
。

负
责
定
时
向
县
森
防
办
提
供
短
期
森
林
火
险
天
气
预
报
和
中
、长
期
火
险
天
气
预
测
，
每
周
至
少

发
布
一
期
森
林
火
险
气
象
等
级
预
报
；配
合
应
急
、林
业
等
部
门
做
好
森
林
草
原
火
险
形
势
会
商
；利
用

气
象
卫
星
实
时
监
测
火
情
热
点
动
态
；开
展
雷
电
灾
害
天
气
监
测
预
警
；及
时
提
供
天
气
形
势
分
析
，为

扑
火
指
挥
提
供
辅
助
决
策
支
持
；适
时
组
织
实
施
人
工
影
响
天
气
作
业
。

负
责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现
场
的
治
安
维
护
、火
灾
案
件
的
侦
破
工
作
；负
责
做
好
当
地
交
通
管
制
、疏

导
等
工
作
；负
责
打
击
违
法
违
规
野
外
用
火
等
行
为
。

负
责
组
织
协
调
当
地
驻
军
、民
兵
、预
备
役
部
队
参
加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扑
救
工
作
。

负
责
组
织
驻
县
武
警
部
队
参
加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扑
救
工
作
。

负
责
组
织
指
挥
国
家
综
合
性
消
防
救
援
队
伍
的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扑
救
工
作
；参
与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扑
救
方
案
制
定
；负
责
受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威
胁
的
村
庄
、企
业
、重
要
基
础
设
施
的
消
防
工
作
。

承
担
县
森
林
草
原
防
灭
火
指
挥
部
日
常
工
作
；制
定
、修
订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专
项
应
急
预
案
，组
织

开
展
桌
面
推
演
、实
兵
演
练
等
森
林
草
原
防
灭
火
专
项
演
练
；组
织
森
林
火
险
会
商
研
判
，协
调
开
展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风
险
防
控
和
监
测
预
警
工
作
；协
助
县
委
、
县
政
府
指
定
的
负
责
同
志
组
织
开
展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扑
救
工
作
；协
调
各
方
面
力
量
参
加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扑
救
行
动
；协
调
县
森
林
草
原
消
防
专
业

队
伍
的
标
准
化
建
设
、管
理
和
训
练
等
工
作
；组
织
开
展
灾
后
调
查
评
估
和
追
责
问
责
工
作
；协
调
有
关

方
面
做
好
受
灾
群
众
的
救
助
等
善
后
处
置
工
作
；统
计
、报
告
森
林
草
原
防
灭
火
信
息
。

名
称

职
责

县
森
防
指
及
其
指
挥
长
、
副
指
挥
长
、
森
防
办
主
要
职
责

— 24—



县
森
防
办
主
任

（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局
长
）

县
森
防
办
主
任

（
县
林
业
局
局
长
）

县
森
防
办
主
任
（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局
长
）
：负
责
综
合
协
调
全
县
森
林
草
原
防
灭
火
工
作
；协
助
指

挥
长
开
展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扑
救
工
作
；
承
担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的
信
息
收
集
、分
析
研
判
和
上
传
下
达
等

工
作
；
负
责
组
织
修
订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应
急
预
案
，
会
同
有
关
部
门
组
织
开
展
预
案
宣
传
、
培
训
和
演

练
；负
责
协
调
、调
动
各
方
面
力
量
参
加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扑
救
工
作
；组
织
开
展
火
灾
事
故
调
查
评
估
和

追
责
问
责
工
作
；
协
调
推
进
善
后
处
置
工
作
；
森
林
草
原
防
火
期
内
，
与
县
林
业
局
成
立
联
合
工
作
专

班
，承
办
县
森
防
办
应
急
救
援
日
常
工
作
；完
成
上
级
森
防
指
和
县
委
、县
政
府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

负
责
全
县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预
防
和
火
情
早
期
处
置
工
作
；负
责
拟
定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防
治
政
策
措

施
，组
织
编
制
全
县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防
治
规
划
，起
草
地
方
性
法
规
、规
章
和
技
术
标
准
并
监
督
实
施
；

组
织
开
展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风
险
防
控
，指
导
开
展
防
火
巡
护
、火
源
管
理
、
防
火
设
施
建
设
等
工
作
；负

责
全
县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隐
患
治
理
工
作
；
组
织
开
展
全
县
森
林
草
原
防
火
宣
传
教
育
工
作
；
负
责
与
相

邻
县
森
林
草
原
防
火
区
域
联
防
联
控
；
负
责
森
林
草
原
防
火
监
测
预
警
工
作
，根
据
上
级
下
发
的
林
火

卫
星
热
点
监
测
信
息
，对
全
县
热
点
进
行
核
查
反
馈
；组
织
应
急
、气
象
等
部
门
会
商
研
判
森
林
草
原
火

险
形
势
，发
布
火
险
形
势
预
警
信
息
；负
责
全
县
森
林
草
原
地
域
地
图
信
息
资
料
；负
责
行
业
内
森
林
草

原
消
防
专
业
队
伍
标
准
化
建
设
、管
理
和
训
练
等
工
作
；指
导
全
县
森
林
草
原
消
防
半
专
业
队
伍
、护
林

（
草
）
员
队
伍
建
设
；组
织
开
展
森
林
草
原
防
火
督
导
检
查
工
作
，配
合
开
展
相
关
联
合
检
查
；负
责
林
火

视
频
监
控
、火
灾
报
警
等
系
统
平
台
建
设
管
理
；指
导
行
业
内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应
急
演
练
，参
与
全
县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应
急
预
案
的
制
定
和
演
练
；根
据
防
火
需
要
，提
请
县
政
府
发
布
封
山
禁
火
命
令
；森
林
草

原
防
火
期
内
，与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成
立
联
合
工
作
专
班
，承
办
县
森
防
办
预
防
性
日
常
工
作
；完
成
上
级

森
防
指
和
县
委
、县
政
府
交
办
的
其
他
工
作
。

必
要
时
，县
林
业
局
可
以
按
程
序
提
请
以
县
森
防
指
或
县
森
防
办
名
义
部
署
相
关
防
火
工
作
。

名
称

职
责

县
森
防
指
及
其
指
挥
长
、
副
指
挥
长
、
森
防
办
主
要
职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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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阳城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工作流程图

发生森林草原火灾

信息报告接收与处理

调度并派出

工作组

派出县级

增援力量

县森防指指挥长（分管林业工作的

副县长）启动Ⅲ级响应。

县森防指指挥长(分管应急工作的

副县长）启动Ⅱ级响应。

县应急救援总指挥部总指挥

（县政府县长）启动Ⅰ级响应

加强救援

火灾应急处置

响应终止

后期处置

县级前线

指挥部

综合协调组

抢险扑救组

技术专家组

气象服务组

通信保障组

人员安置组

后勤保障组

社会稳定组

宣传报道组

医学救护组

火案侦破组

供水保障组

— 26—



附件 4

县森防指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县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做好应急新闻报道和

舆论引导工作；指导有关部门做好森林草原火灾处置信息发布

和舆情监测、报送、引导、处置等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

他任务。

县人民武装部：负责组织协调当地驻军、民兵、预备役部

队参加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县公安局：负责依法做好森林草原火灾有关违法犯罪案件

查处工作，协同有关部门开展违规用火处罚工作；负责森林草

原火灾现场的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灾案件的侦破等

工作；组织对森林草原火灾造成的重大社会治安和稳定问题进

行研判，并协同有关部门做好防范处理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

的其他任务。

县人民法院：负责森林草原火灾案件的审理工作；负责森

林草原防火工作中经济案件的审理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

他任务。

县人民检察院：负责森林草原火灾案件的批捕、起诉工

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县发展和改革局：根据上级发展改革委政策资金扶持方

向，会同有关部门积极争取中央、省级、市级预算内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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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草原防灭火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负责森林草原防火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投资的安排；负责协调安排森林草原火灾中需救助

群体生活必需品的调配、供应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

任务。

县教育局：负责指导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森林草原防火

宣传教育工作；做好重点火险区域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应对森林

火灾的安全避险教育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在有条件的学校提供

避难场所和备用机降点；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协调森林草原火灾有关抢险救援

工业产品的应急保障；负责协调阳城县移动、联通、电信、铁

塔公司做好通信应急保障工作，负责恢复损坏的通信设施；完

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县民政局：指导殡葬服务机构开展森林草原防火宣传，加

强殡葬服务机构内违规祭祀用火的管理；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减

少传统祭祀方式造成的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工作；对因森林草原

火灾导致基本生活困难的群众，按有关规定及时予以社会救

助；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县财政局：负责落实扑救森林草原火灾所需经费和森林草

原防灭火项目配套资金；负责及时支付经县指挥部协调扑火救

灾工作发生的飞机灭火、人工增雨、医疗救助、火灾评估等县

级扑火救灾费用；做好扑救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完成指

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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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林业局：履行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行业管理责任；负责组

织编制全县森林草原防火规划、标准并指导实施；负责协调属

地政府、有关部门和经营主体单位做好森林草原火灾预防及火

灾早期扑救的各项工作；组织开展全县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教

育、日常检查、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隐患排查治理、灾损评

估等工作；负责森林草原火险火情监测预警工作，根据卫片执

法防灾减灾系统中林火卫星热点监测信息，对全县的热点进行

核查，确为火情的向县森防办报告；会同应急、气象部门进行

会商研判森林草原火险形势，结合会商研判结果，发布火险预

警信息；协助前线指挥部做好火灾扑救相关工作；负责提供森

林草原火灾地域地图信息资料，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撑；组

织开展森林草原消防专业队伍标准化建设以及防扑火专项训练

和应急演练；完成县指挥部交办的各项应急事务；完成指挥部

交办的其他任务。

县应急管理局：承担县森防办日常工作；负责综合指导各

乡（镇）和相关部门的森林草原火灾防控工作；承担森林草原

火灾信息的收集、分析、评估、审核和上传下达等工作；负责

组织编制、修订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

展预案宣传、培训和演练；负责协调、调动各方面力量参加森

林草原火灾扑救行动及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生活救助等工

作；完成上级森防指和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完成指

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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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交通运输局：支持森林草原防灭火通道建设；配合做好

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负责组织协调交通运

力，做好扑火力量、物资、机具设备及滞留人员的运输保障工

作；在扑救森林草原火灾时，为扑火救灾车辆提供绿色通道；

协调有关部门为飞机航空巡护和运输扑火物资、人员提供民用

机场保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县水务局：负责提供火场附近水源地信息，并协调水库管

理单位保障扑救森林草原火灾时飞机吊桶、消防水车等用水需

求；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县农业农村局：配合做好农村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

负责及时提供火灾现场周围的农牧业生产信息，协调各地对森

林草原资源造成威胁的农田剩余物进行及时清理，对农业生产

及相关设施采取应急监控保护等措施；负责农田及农林交错区

秸秆还田任务的实施工作；负责农田及农林交错区机具作业的

防火安全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县文化和旅游局：指导相关部门做好旅行社、游客在A级

旅游景区（点）的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负责旅游团队森林草原

防火教育；指导A级旅游景区（点）管理部门对森林草原火灾

威胁到的重要旅游设施进行监控和保护；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

他任务。

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负责组织协调事发地卫生健康部门

做好火灾现场医疗保障、开展森林草原火灾伤病员救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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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卫生防疫等紧急医疗救援及保障工作；及时组织医疗专家

指导和支援医疗救助工作；做好疫情防控条件下扑救森林草原

火灾增援力量通行及防疫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县司法局：负责与森林草原防灭火相关的县政府（办公

室）重大行政决策及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落实“谁执法谁

普法”普法责任制，督促相关单位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森林草原

防灭火法治宣传；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负责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和

高火险天气时提供水车等车辆和装备支持；完成指挥部交办的

其他任务。

市生态环境局阳城分局：负责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和高

火险天气时提供水车等车辆和装备支持；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

他任务。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森林草原火灾扑救人员牺牲评

烈，对其中受伤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人民警察进行评残、抚

恤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县能源局：负责对森林草原及林缘地带的风电、光伏等电

力企业隐患排查的监督指导工作；负责穿越森林、草原、林地

及其边缘的输电线路火灾隐患的监督管理，并督促电力企业对

规模以上企业电力用户输电线路火灾隐患的技术指导；依法参

与因输配电设施隐患引发的森林草原火灾调查评估工作；完成

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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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气象局：负责定时向县森防办提供短期火险天气预报和

中、长期火险天气预测，配合做好森林草原火险形势会商；利

用气象卫星实时监测火情热点动态；开展雷电灾害天气监测预

警；及时向县前线指挥部提供天气形势分析数据、卫星林火监

测云图、卫星遥感火场实况影像等信息，为扑救指挥提供辅助

决策支持；适时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完成指挥部交办

的其他任务。

县畜牧中心：负责畜禽放牧人员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教育；

负责人工草地内及周边用火的技术指导工作；负责人工草地内

火情处置与扑救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负责所辖范围内及周边农田交错区

用火的监管工作；负责所辖范围内及周边农林交错区杂草及易

燃物的清理和火情处置与扑救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

任务。

武警阳城中队：负责组织协调驻县武警部队参加森林草原

火灾扑救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指挥综合消防救援队伍的森林

草原火灾扑救工作；负责受森林草原火灾威胁的村庄、企业和

重要基础设施的消防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县融媒体中心：负责森林草原防火的宣传教育工作；负责

参与森林草原防灭火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工作；完成指挥部交

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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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信息中心：负责维护和更新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智能

监测信息系统，保障系统正常运行；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

任务。

阳泰集团：负责组织指挥集团矿山救护队、煤矿青年突击

队和企业职工等参加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负责调度集团挖

机、铲车等大型装备参加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负责配合做

好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后勤保障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

任务。

县公路段：根据公路管理权属，负责国、省干线公路用地

范围内易燃物的清理及野外用火监管工作；负责国、省干线公

路用地范围内火情的处置及路网交界范围的联防联治工作；完

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国网阳城县供电公司：负责森林草原产权范围内输配电设

施森林草原火灾隐患的排查整治工作，支持做好供电区域内森

林草原防灭火基础设施的电力保障工作；负责辖区内损毁供电

设备的修复，确保火灾区域应急指挥、扑火设施和受灾群众正

常用电；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中国移动阳城县分公司：负责全县林火视频监控系统的管

理与日常维护，确保视频监控系统正常运行；负责森林草原火

灾扑救过程中火场通讯保障工作；负责森林草原火灾案件侦破

中通信数据的提供；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中国联通阳城县分公司：负责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过程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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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通讯保障工作；负责森林草原火灾案件侦破中通信数据的提

供；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中国电信阳城县分公司：负责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过程中火

场通讯保障工作；负责森林草原火灾案件侦破中通信数据的提

供；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蟒河自然保护区、历山自然保护区、横河林场、台头林

场、析城山林场：负责本辖区范围内森林草原防火的宣传教育

和森林草原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做好森林草原火灾的联防

联治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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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5

应
急
工
作
组
组
成
及
职
责

综
合
协
调
组

抢
险
扑
救
组

专
家
技
术
组

气
象
服
务
组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县
林
业
局

县
气
象
局

县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
县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县
林
业

局
、
县
气
象
局
、
县
公
安
局
、
县
人

民
武
装
部
、武
警
阳
城
中
队
、县
消

防
救
援
大
队
等
单
位
和
火
灾
发
生

地
乡
（
镇
）
人
民
政
府

县
林
业
局
、县
人
民
武
装
部
、武
警

阳
城
中
队
、县
消
防
救
援
大
队
、阳

泰
集
团
、
专
业
扑
火
队
伍
队
长
和

火
灾
发
生
地
乡
（
镇
）
人
民
政
府

县
气
象
局
、县
公
安
局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
森
林
草
原
灭
火
行
业
专
家

及
火
灾
发
生
地
乡
（
镇
）
人
民
政
府

火
灾
发
生
地
乡
（
镇
）
人
民
政
府
等

传
达
贯
彻
上
级
指
示
、文
件
精
神
；密
切
跟
踪
汇
总
、报
送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情
况
和
扑
救
进
展
；
负
责
信
息
收
集
、
汇

总
、报
送
和
文
秘
、会
务
工
作
，协
调
、服
务
、督
办
各
组
工

作
，完
成
指
挥
部
交
办
的
其
他
任
务
。

负
责
掌
握
火
场
动
态
，
组
织
拟
定
扑
火
方
案
，
调
配
救
援

力
量
，组
织
火
灾
扑
救
，部
署
火
场
清
理
和
看
守
，开
展
火

场
检
查
、验
收
、移
交
工
作
。

组
织
现
场
灾
情
会
商
研
判
，
提
供
技
术
支
持
；
指
导
现
场

监
测
预
警
和
隐
患
排
查
工
作
；指
导
地
方
开
展
灾
情
调
查

和
灾
损
评
估
；
参
与
制
定
火
灾
救
援
方
案
。
提
供
现
场

森
林
草
原
分
布
图
等
，
提
出
扑
火
技
术
方
案
，
开
展
火
情

监
测
和
态
势
分
析
，提
供
气
象
、测
绘
服
务
，实
施
人
工
影

响
天
气
作
业
。

负
责
火
场
气
象
监
测
、
火
场
天
气
预
报
；
据
天
气
条
件
适

时
组
织
开
展
森
林
草
原
防
灭
火
人
工
影
响
天
气
作
业
。

工
作
组

牵
头
单
位

组
成
单
位

主
要

职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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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信
保
障
组

人
员
安
置
组

后
勤
保
障
组

社
会
稳
定
组

县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火
灾
发
生
地
乡

（
镇
）
人
民
政
府

火
灾
发
生
地
乡

（
镇
）
人
民
政
府

县
公
安
局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县
林
业
局
、县
能

源
局
、国
网
阳
城
县
供
电
公
司
、中

国
移
动
阳
城
县
分
公
司
、
中
国
联

通
阳
城
县
分
公
司
、
中
国
电
信
阳

城
县
分
公
司

县
公
安
局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县
林

业
局
、县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县
民

政
局
等
单
位

县
发
展
和
改
革
局
、县
财
政
局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县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阳
泰
集
团
、国

网
阳
城
县
供
电
公
司
、
中
国
移
动

阳
城
县
分
公
司
、
中
国
联
通
阳
城

县
分
公
司
、
中
国
电
信
阳
城
县
分

公
司

县
委
宣
传
部
、
武
警
阳
城
中
队
等

单
位
和
火
灾
发
生
地
乡
（
镇
）
人
民

政
府

负
责
保
障
火
灾
救
援
现
场
通
信
畅
通
和
信
息
化
组
网
工

作
；
建
立
现
场
指
挥
机
构
、
应
急
救
援
队
伍
与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调
度
指
挥
中
心
，以
及
其
他
指
挥
机
构
之
间
的
通
信

联
络
；组
织
修
复
受
损
通
信
设
施
，恢
复
灾
区
通
信
。

做
好
受
火
灾
威
胁
人
员
转
移
、
疏
散
、
安
置
等
工
作
，
安

抚
、抚
恤
伤
亡
人
员
、家
属
，处
理
其
他
善
后
等
事
宜
。

根
据
需
要
紧
急
调
拨
扑
火
、生
活
物
资
装
备
，保
障
油
料
、

电
力
等
供
应
，
统
筹
救
援
车
辆
、
装
备
集
结
区
域
划
分
及

设
置
；
做
好
火
场
内
外
和
救
援
人
员
后
勤
等
保
障
工
作
；

制
定
受
灾
群
众
救
助
工
作
方
案
，下
拨
救
灾
款
物
并
指
导

发
放
；统
筹
灾
区
生
活
必
需
品
市
场
供
应
，指
导
灾
区
水
、

电
、气
、油
等
重
要
基
础
设
施
抢
修
。

负
责
维
护
火
灾
现
场
周
边
治
安
秩
序
和
道
路
交
通
秩
序
，

协
同
做
好
安
置
点
及
周
边
秩
序
治
安
维
护
工
作
。

工
作
组

牵
头
单
位

组
成
单
位

主
要

职
责

应
急
工
作
组
组
成
及
职
责

— 36—



宣
传
报
道
组

医
学
救
护
组

火
案
侦
破
组

供
水
保
障
组

县
委
宣
传
部

县
卫
生
健
康
和

体
育
局

县
公
安
局

火
灾
发
生
地
乡

（
镇
）
人
民
政
府

县
融
媒
体
中
心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

县
林
业
局
等
单
位
和
火
灾
发
生
地

乡
（
镇
）
人
民
政
府

各
医
疗
单
位
、
火
灾
发
生
地
乡

（
镇
）
人
民
政
府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县
林
业
局
、县
消

防
救
援
大
队
等
单
位
及
火
灾
发
生

地
乡
（
镇
）
人
民
政
府

县
水
务
局
、
县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管
理
局
、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阳
城
分

局
、县
园
林
绿
化
服
务
中
心
、县
消

防
救
援
大
队
等
单
位

根
据
县
森
防
指
统
一
部
署
，组
织
协
调
新
闻
媒
体
做
好
森

林
草
原
火
灾
应
急
处
置
的
新
闻
报
道
，积
极
引
导
舆
论
。

负
责
火
灾
伤
员
救
治
和
医
疗
保
障
。
组
织
指
导
灾
区
医

疗
救
治
和
卫
生
防
疫
工
作
；统
筹
协
调
医
疗
救
护
队
伍
和

医
疗
器
械
、药
品
支
援
灾
区
，视
情
调
派
市
级
医
疗
资
源
；

组
织
指
导
灾
区
转
运
救
治
伤
员
、
做
好
伤
亡
统
计
；
指
导

灾
区
、
安
置
点
防
范
和
控
制
各
种
传
染
病
等
疫
情
暴
发

流
行
。

侦
破
火
案
，查
处
肇
事
者
。

负
责
以
水
灭
火
供
水
保
障
，提
供
飞
机
吊
桶
灭
火
水
源
地

信
息
。

工
作
组

牵
头
单
位

组
成
单
位

主
要

职
责

应
急
工
作
组
组
成
及
职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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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阳城县森林草原防灭火应急联系电话
单 位

宣传部

武装部

法 院

检察院

公安局

林业局

应急管理局

能源局

发改局

工信局

教育局

民政局

财政局

交通局

农业农村局

水务局

卫健局

司法局

畜牧中心

文旅局

住建局

值班电话

4239360

4222324

4222198

4239500

4233477
（4233110）

4223681

4220425

4221995

4238298

4222029

4223192

4226629

4223753

4222269

4220358

4228276

4238191

4220498

4222667

4232366
（4222266）

4226610
（4225033）

单 位

交警队

退役军人事务局

融媒体中心

消防救援大队

武警阳城中队长

公路管理段

供电公司

移动公司

联通公司

电信公司

市生态环境局
阳城分局

政府信息中心

气象局

园林绿化中心

阳泰集团

阳泰集团
矿山救护队

煤销集团四侯煤业
矿山救护队

相府集团
矿山救护队

值班电话

4233465

6929709

4222056

4238475（大）

4237033（中）

13623565305

4228828

2166237

2166214

3291656

4224175

6921273

4239084

4220933

4220369

4229809

4225282

4283003

4296002

4940082

4858202

单 位

凤城镇

北留镇

润城镇

町店镇

寺头乡

西河乡

芹池镇

演礼镇

次营镇

董封乡

横河镇

河北镇

蟒河镇

东冶镇

白桑镇

蟒河自然保护区

横河林场

台头林场

析城山林场

历山自然保护区

县国营林场

值班电话

4222788

4851226

4814501

3200360

4970002

4834102

4980093
（4980098）

4841001
（4841002）

4930399

4900002

4939018

4920099

4870016

4860016
（4861111）

4879000

4227100

4939290

4870252

6936991

7057131

4980095

— 38—



阳城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救援专家通讯录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姓 名

刘 匡

原利兵

琚爱蒲

白建斌

贾红军

刘瑜龙

孙文军

武瑞青

秦云岗

王 震

马丰丰

张亮亮

吕小亮

单 位

阳城县林业局

阳城县林业局

阳城县林业局

阳城县林业局

阳城县水务局

阳城县交通运输局

阳城县交通运输局

消防救援大队

消防救援大队

消防救援大队

公安局

阳泰集团

阳泰集团宇昌煤业

专 业

林 学

林 学

林 学

林 学

水 务

道路与桥梁

道路与桥梁

消防灭火

消防灭火

消防灭火

痕迹检验

监测监控

监测监控

职 称

林学高级工程师

林学高级工程师

林学工程师

森林培育工程师

水利水电工程师

道路与桥梁

高级工程师

道路与桥梁工程师

化工工程

助理工程师

矿山安全工程

助理工程师

电力工程技术

高级工程师

中级警务技术职务

注册安全工程师

安全管理工程师

联系电话

13513566288

13934325346

15135621386

13834912026

13835649329

13233565899

13593312337

13935697927

13835667752

13363569665

13753622041

13935657938

1553562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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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县应急救援队伍联系电话

队 伍 名 称

县林业局森林草原消防大队

县国营林场扑火队

台头林场扑火队

横河林场扑火队

析城山林场扑火队

县人民武装部民兵应急队

县武警中队

阳泰集团矿山救护队

相府集团矿山救护队

煤销集团四侯煤业矿山救护队

县消防救援大队

北留/润城/町店/芹池/东冶

/次营应急消防队

合 计

负责人

于占栋

吕二兵

郑飞飞

段亚敏

杜 政

卫 强

刘 辉

郭文斌

延小波

魏鹏程

魏 旗

联系电话

18091903243

13834312812

18234635858

18835789110

15203576946

18235675367

13623565305

13753625801

13453628067

18035660003

15296661006

人 数

100

20

20

20

20

120

32

39

32

33

32

60

专业100人，一

专多能 196人，

半专业232人

备 注

专 业

半专业

半专业

半专业

半专业

半专业

半专业

一专多能

一专多能

一专多能

一专多能

一专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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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3月28日印发阳

阳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法院，县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各新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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